
疫苗通行證加入紅黃碼

海外或台灣抵港人士檢疫新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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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核酸、快測，前往檢疫
酒店

檢疫形式

酒店檢疫、快測

酒店檢疫、核酸、快測

早上確認核酸陰性及快測可
離開酒店，家居醫學監察

家居醫學監察、核酸、快測

家居醫學監察、快測

家居醫學監察、核酸、快測

早上9時完成 「3+4」 檢疫

資料來源： 「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 記者會

•檢疫第4、6、9天，在取得當天快速抗原測試陰性
結果後，到社區檢測中心、流動採樣站，或自費
到獲政府認可的本地醫療檢測機構接受核酸檢
測

•在強制檢疫、醫學監察、自行監察期間，須每天
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直至第10天

•8月12日（本周五）起正式生效

Q：我是 「黃碼」 人士，我可以在指定醫療處所求
診或接受治療嗎？

A：可以，但必須嚴格遵從防疫措施，包括戴口
罩。不過，探訪者、陪診者或照顧者不可以是
「黃碼」 人士。

Q：我將會由海外來香港，並已預訂了7日檢疫酒
店，怎麼辦？

A：你可持原有訂房文件登機及入住酒店，在抵港
檢疫的第3日中午便可離開酒店，酒店會安排
退還第4日至第7日酒店房租。

Q：我已在檢疫酒店隔離，我可以提早結束酒店檢
疫嗎？

A：在8月12日（本周五）前已在檢疫酒店完成最少3
晚檢疫的人士（即8月3日至8日期間抵港），會
在確認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後，陸續獲安排在8
月9日至12日有序離開酒店，然後須進行家居
醫學監察並受 「疫苗通行證」 「黃碼」 限制，
並遵守核酸檢測與快速抗原檢測規定。

資料來源：醫務衞生局

檢疫安排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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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要聞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數據顯示，
政府通過首3日酒店檢疫已找到八成輸入確診
個案，繼續餘下4日酒店檢疫達致的效果不
高，相信以4日居家醫學監察同樣可找出輸入
個案，阻截社區傳播。他強調，經過3日酒店
檢疫後，旅客的確診風險低於1%，而現時社
區感染比率高於這數字。

特首強調防疫「不躺平」
李家超表示，強制進行更多日數的指定檢

疫酒店檢疫以發現少數輸入個案，不符成本效
益，亦有欠精準及針對性。政府整體防疫政策
的五大要點，就是 「不躺平」 ，控制確診數
字；以科學精準的方法識別不同風險級別人
士；平衡風險和經濟動力；減重症減死亡；保
護高風險人士包括「一老一少」及長期病患者。

在新措施下，衞生署會要求所有確診者、
從海外地區或台灣來港人士，安裝或更新「安心
出行」至3.4.0或以上版本，並確保相關流動裝
置具有網絡連線功能。程式會自動比對名單，
然後自動改變用戶二維碼的顏色。「紅、黃碼」
會在完成規限時自動轉為正常的「藍碼」。

從內地或澳門抵港人士的檢疫要求會同步
理順。並非循回港易或來港易計劃從內地或澳
門抵港的人士，其居家強制檢疫期將調整為3
晚，並在抵港第3天開始4晚自行監察。

食肆等處所須更新掃描器
由今日起，處所負責人須檢查

顧客 「安心出行」 流動應用程式上
顯示的二維碼，確保顧客手持的不
是 「紅碼」 或 「黃碼」 。使用 「驗
證二維碼掃描器」 的處所須於本周
五前更新其掃描器至4.4.0或以上版

本，以掃描新的二維碼。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長孫東表示，「疫苗通

行證」上的市民個人資料，會經加密傳送到政
府資料庫，資料只儲存在用戶的安心出行程式
內，不存在洩漏個人信息的問題。

「黃碼」 人士可以返工返學，需視乎僱主
或負責人有否就個別處所按自身需要訂立額外
規定或要求。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表示， 「黃碼」 人士最好不要與他人一同用
膳， 「最好自己匿埋食」 。衞生防護中心會與
教育局商討，看是否需制定指引供學校參考。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 「黃碼」
能預防表列處所產生超級傳播，但建議 「黃
碼」 人士不宜在醫院、學校等高風險場所返工
或返學，因為學校內可能有除口罩的課外活
動、食飯等行為，一間
學校往往有上千名學
生，來自不同家庭，一
旦爆發，可能擴散到不
同家庭，感染家中老
幼。至於非高風險工
作，若僱主覺得風險
高，可進行特別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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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黃碼今起實施

相關新聞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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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宣布放寬對抵港人士檢疫
安排，並推出「紅黃碼」配合。

▼

李
家
超
首
次
主
持
﹁應
對
疫
情
指
導

及
協
調
組
﹂
記
者
會
，
公
布
最
新
酒
店

檢
疫
措
施
。

紅碼
•適用於所有確診者，包括在家居隔離及社區隔離設施
的人

•若已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在第6
天及第7天（或其後連續兩天）均取
得快速測試陰性結果，並在網站
（www.evt.gov.hk）呈報，便完成
隔離。若未接種或只接種一劑疫苗，
需在隔離地點完成14天隔離期。

掃一掃 有片睇

抵港人士讚方便：訂酒店房更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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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抵港檢疫安
排即將轉為3天隔離
酒店，外加4天居家
隔離，不少人都認同

較現時安排為便利，最開心的莫過
於即將經海外或台灣抵港的人士，
不過，亦有準備下月由泰國經香港
返內地的旅客表示，關注完成三日
酒店檢疫後，另訂酒店房間會否有
困難及會否較貴。

魯小姐將會於9月1日由泰國經
香港返內地，聽說隔離措施變為了
「3+4」 ，她感到十分開心，認為
香港特區政府的新措施有較強的包
容性。不過，她表示，因在香港沒

有住處，4天的 「居家隔離」 應該
會選擇住在非隔離酒店，因此，對
於普通酒店是否願意接收剛結束隔
離的人士，會否因隔離人士的身
份、抵港人數上升等原因而抬高價
位等，她仍有些擔心。

配套措施可再加強
由美國經香港回內地的王先生

剛剛在本港結束7天的酒店檢疫，
他認同，新措施對後續的海外抵港
人士更加友好些。他還指出，之前
預定隔離酒店頗為麻煩，不少人需
要通過黃牛才能訂到，現在縮短成
3天酒店、4天居家隔離的安排，相

當於酒店房間又多了一倍，理論上
訂房會更加容易。

本月初由加拿大抵港的曾先生
同樣認為 「3 + 4」 措施 「非常
好」 ，但指出在配套措施
等方面要加強，包括部門
間溝通要到位；此外，因
酒店隔離時間縮短，確診
個案的走漏風險多少會上
升，嚴格實施核酸檢測十
分重要。

大公報記者 邵穎

旅客
關注

解放軍繼續環台島軍演A4



黃碼
•從海外地區或台灣抵港人士，會被區分為 「黃碼」
人士

• 「黃碼」 人士在4天醫學監察期間，每天取得快速抗
原測試陰性結果後可以外出，進行風險較低的日常
必需活動

乘搭交通工具
上班
上學
進入超級市場及街市

須使用「驗證二維碼掃描器」並受
第599F章規管的處所：餐飲業
務處所（包括酒吧／酒館）、遊戲
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遊樂
場所、室內公眾娛樂場所、派對
房間、美容院及按摩院、會址、
夜店／夜總會、卡拉OK場所、
麻將天九耍樂處所、室內體育處
所、泳池、郵輪、室內活動場
所、理髮店／髮型屋及宗教處所

須在可行情況下以目視方式檢查
「疫苗通行證」 的處所：戶外公
眾娛樂場所、戶外體育處所及戶
外活動場所

需要重點保護的處所：安老院、
殘疾人士院舍、學校和指定醫療
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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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黃碼可返工返學 禁入食肆

抵港檢疫3+4
•8月9日（今日）起實施


